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举办陕西名特产品（南京）展销会

暨陕苏产业协作对接会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杨凌示范区工业和商务局，韩城市工信局，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部署要求和全省工业稳增长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大力推动陕西工业企业产品展销、以销促产，省工信厅决定举办“陕西名特产品（南京）展销会暨产业链供应链对接会”。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地点

时间：2021年8月3日-5日

地点：南京市国际展览中心、南京市中央饭店

二、活动内容

本次活动包括“一展两会”，即一个名优产品展销，两场专题对接会。采取线下集中展示展销、在线直播促销、网络平台推广、供应链企业专题对接、媒体集中宣传等多种形式，开展品牌商品促销订购、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对接等活动。

（一）陕西名特产品展销洽谈

时间：8月3日-5日（星期二-星期四）

地点：南京国际展览中心一层E厅

内容：拟在同期举办的“中国（南京）国际食品博览会”上，划定集中区域设立“陕西名特产品展销专区”，组织80余户我省食品、酒水饮料、轻工、消费电子和汽车等名优特新产品进行展示展销。“中国（南京）国际食品博览会”已举办9届，规模5万平方米，每届逾10万人参观，有6万余家长期合作的参展商，300万多家优质经销商、采购商，2000个经销商微信群、1500个采购商QQ群等数据资源，可借助博览会的聚集效应和商贸渠道，通过展会平台进行多省联动、资源互动和共享，拓宽销售渠道。

（二）重点产业链协作对接会（汽车专场）

时间：8月2日（星期一）14:30-16:30

地点：南京市中央饭店

规模：100人

主要内容：围绕我省重点产业链，以陕-苏两省汽车产业协作发展为主题，以精准招商，打通产业链断点、堵点为目标，组织两省相关整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进行推介和交流，整车企业发布发展规划和配套需求；零部件企业发布规划并进行产品推介；地市园区进行投资环境推介；有意向双方进行对接交流。

参会人员：陕苏两省及有关地市工信部门，陕西省相关整车制造企业、工业园区，两省零部件制造企业，有关商协会。

（具体议程另行发文。）

（三）陕西企业供应链平台协作对接会

时间：8月2日（星期一）14:30-16:30

地点：南京市中央饭店

规模：100人

主要内容：邀请知名电商供应链平台相关人员与会对接，分享供应链中小企业培育及渠道扩展方案，解答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遇到的问题及疑虑，学习类似企业发展案例，帮助企业运用供应链平台拓展国际国内市场，提升企业数字化管理能力。

参会人员：陕苏两省及有关地市工信部门，陕西省相关制造企业、工业园区，知名电商供应链平台代表，参展参会企业代表，有关商协会。

（具体议程另行发文。）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区）工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组织特色优势企业名优特新产品及推介项目参加展销活动，主动洽谈对接，严禁假冒伪劣产品参展。

（二）本次展销活动统一布展，不收取企业展位费、搭建费，并免费提供展品往返物流运输服务（大型装备除外），参展参会企业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三）请各市（区）工信主管部门于6月2５日前报送组展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附件1），7月10日前报送参展企业汇总表及参展企业信息登记表（附件2、3），文件及表格可在省工信厅门户网站首页通知公告栏下载。

五、联系方式

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处

张  昉  029-63915564  13700279312

龚振宇  029-63915564  13891854366

传  真：029-63915574  邮箱：794800997@qq.com

附件：1．负责人及联络员

      2．企业报名汇总表

      3．参展企业信息登记表

                            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年6月22日

附件1

陕西名特产品（南京）展销会

暨陕苏产业协作对接会负责人及联络员

单位：

	姓  名
	性  别
	部  门
	职  务
	联系电话

	
	
	
	
	

	
	
	
	
	

	
	
	
	
	


请各单位于6月23日前报送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

附件2

陕西名特产品（南京）展销会

暨陕苏产业协作对接会企业报名汇总表
填表单位：                                                                               

	序号
	参展企业
	展品名称
	申请展位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填表人：                    联系方式：

请各单位将参展企业汇总，于7月10日前报省工信厅联系人邮箱

附件3

陕西名特产品（南京）展销会

参展企业信息登记表

	企业信息

	单位全称
	

	地    址
	

	网    址
	
	邮    编
	

	所在地区
	
	行业类别
	

	联 系 人
	
	职    务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固定电话
	
	传    真
	

	展品信息（请务必填写详细、准确、完整）

	序号
	展品名称（展示内容）
	展品规格

（长、宽、高、重）
	展品数量

	1
	
	长：

宽：

高：

重：
	

	2
	
	长：

宽：

高：

重：
	

	3
	
	长：

宽：

高：

重：
	

	参展信息

	摊位申请
	申请标摊数量

（标摊每个3mX3m）
	 

	
	当地是否有产品经销商
	是∕否
	当地是否有分支或办事机构
	是∕否

	展品运输
	自行运输： 是∕否
	委托组委会统一运输：  是∕否

	道具需求

名称及数量
	

	在展会现场

自行安排的

吸引人气的

活动方式
	是否有现场演示
	是∕否

	
	是否有现场赠品
	是∕否

	
	是否有品鉴品尝
	是∕否

	企业宣传
	刊登会刊彩页
	是/否

	
	自带宣传品

名称及数量
	

	食品、酒水饮料类填写
	营业执照号
	卫生许可证号
	生产许可证号
	质检报告号

	
	
	
	
	

	现场参展

人员名单
	姓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手机）

	
	
	
	
	

	
	
	
	
	

	
	
	
	
	

	
	
	
	
	

	其他说明
	

	单位及产品简介

	单位简介（300字左右）：

	主要产品简介（300字左右、包括获得过的荣誉）：


“参展企业信息登记表”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

1．表格中所有信息和资料请务必填写完整、准确，以便于在宣传、展示中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企业所填信息将用于后期的会刊资料和展示设计。

2．“所在地区”：请填写企业所在地级市或直属区。

3．“行业类别”：指食品、酒水饮料，轻工艺品、消费电子、汽车。

4．“展品名称”：指拟携带至现场的参展实物或模型，请务必注明其详尽的名称、规格、尺寸和数量。展品多，表格不够填写，可自行增加行数。

5．“自带宣传品”：指企业拟自行携带的宣传册、X展架、易拉宝、赠品等。

6．“摊位申请”：请按实际需求填写拟申请标准摊位个数。

7．标准展位的尺寸是3米*3米，展位内所包含的标准配置为：一个咨询桌、两把折叠椅、一个普通照明电源（非24小时供电、非大功率用电）、一个企业楣板。超出标准配置的特殊物品（如：需要展柜、液晶电视、大功率用电、24小时不间断电源等），需要参展企业自备或自行付费租赁。如需要组委会代租的应在开展前10天与组委会联系并预付款项。没有提前预订的，现场可能无法临时安排，由参展企业自行解决。

8．有供选择的项目，请在“是”或“否”中选择保留一项。

9．“联系人”请填写负责沟通、处理本次展会所有参展事宜的全程联络人，“现场参展人员”请填写参加展会现场的相应人员信息。

10．申请刊登会刊广告的企业（不收费），需提供A4整版，分辨率300点，CMYK格式jpg设计图稿，并于7月10前将素材发送至工信厅邮箱。

11．展场宣传图片：由企业自行设计，统一制作。要求：规格120mm高 x 90mm宽，分辨率72点，数量2张。 需委托组委会设计的，要求素材：企业LOGO，图片4-8张，图片质量不得低于1M，文字介绍100-200字，于7月10日前将设计素材打包发至工信厅邮箱，逾期发送或未发送的自行设计制作。

12．不受理危险品和国际严令禁止物品的运输、不受理个人贵重物品和文件的运输、不受理易损坏物品的运输。

13．严禁在展馆内明火作业、严禁抽烟，严禁未申报特殊用电，私自使用电磁炉等相关大功率电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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